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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iill的問 101/ 2 

不容再發生東邊街車禍，保障行人行車和居民商舖的安全

香港警務處的回覆：

關於貴會於 2012 年 7 月 20 日的專函查詢有關不容再發生

東邊街車禍，保障行人行車和居民商舖的安全，本馨的國覆如下：

問題

問題

(2）：在過去一年，警方在皇后大道西與東邊街交界

執行超過 100 次教育或檢控在上述地點違反交

通法例的行人及車輛行動。警方會加強在上述

地點的教育及執法行動防止同類意外的發生。

(1）、（3）及 (4）：由其他部門回覆。

如果有任何查詢，請在辦公時間內致電 2859 4243 與本警區

交通隊主管譚樹強先生聯絡。

（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四日收到）
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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